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可燃垃圾  每周３次 星期(  )･(  )･(  )※即使收集日是公众假期也可收集 

◆厨房垃圾：食材皮･骨､剩饭､蛋壳､贝壳､冰袋､固体油  

      等 

◆纸･纤维类：纸尿裤､收据､纸盒(1000ml 以下)洗涤剂盒 

 ､ 内衣､袜子､毛绒玩具､塑胶手套 等 

◆皮革类：皮包､鞋子､凉鞋､皮带､ 

          拖鞋 等              

◆木制品：玩具积木､铅笔､方便筷 等     

◆草木类：参考例外②･③ 

◆使用指定的粉色垃圾袋。 

◇为了减少食品垃圾､请配合以下两点。 

①.请减少食材浪费、食物浪费。 

②请彻底除去水分。 

◆点心盒等的可回收的纸张属于「资源物」。 

 

 例外：用指定垃圾袋以外的丢弃可燃垃圾的方法 

例外① 纸尿裤（排除宠物尿裤） 

使用指定的粉色垃圾袋、也可以放入在半透明或透

明塑料袋(50L以下)丢弃。 

※必须将污物倒入马桶冲掉。 

※为了保持卫生､必须使用透明或半透明双 

 层塑料袋丢弃。 

 

例外②草・树叶・细树枝・花

梗 

使用指定的粉色垃圾袋、也可

以放入在半透明或透明塑料袋

(50L 以下)丢弃。 

 

   

例外③ 修剪枝 等 

修剪枝等,粗 5 厘米以下,长 50 厘米以下的可以丢

弃。  

用绳子将树枝捆成直径 30厘米左右，直接丢弃。 

※去除修剪过的树枝上的叶子. 

※粗６～１５厘米､长５１～１５０厘米的、 

 都属于「大件垃圾」。 

 
  

家庭垃圾分类･丢弃方法  

丢弃家庭垃圾的原则 

〇早上 8点 30 分之前丢弃。  

〇边长超过 30厘米的垃圾原则都属于「大件垃圾」。 

但是，如果您自己将其垃圾剪成 30 厘米以内长，即可以将其放入适合

该类型垃圾的袋子中，然后放至垃圾收集点。 

〇在收集日丢弃。不要收集日当天收集后丢弃。 

 

垃圾种类    丢弃方法  



塑料・乙烯类  每周 1次  星期（  ） ※即使收集日是公众假期也可收集。 

◆塑料袋：购物塑料袋，食品包装用袋子 等 

◆包装盒类：鸡蛋等的包装盒､纳豆包装盒､甜点的杯子等  

◆容器类：外卖盒饭的容器､方便食品的容器､洗涤剂･洗 

          发水的容器 等 

◆其它：发泡苯乙烯类､缓冲材料､食品托盘､食品用薄 

          膜､胶卷､乙烯基手套､塑料瓶盖和标筌 等 

◆塑料制产品：牙刷、吸管、梳子、水桶、透明塑料保鲜 

盒、塑料制衣架 等 

※从 2024 年 10月开始，塑料制产品将作为“塑料和乙 

 烯基”收集    

◇使用透明或半透明塑料袋。 

※不可以使用其他城市的垃圾袋和四街道市指定的垃圾袋｡(也不可以使用旧

版 

的可燃垃圾袋(黄色)） 

◇塑料类可以回收利用。 

  为了保持资源物的质量､请先用水冲洗除去污垢。 

 ※如果太脏而无法清除､作为可燃垃圾丢弃。 

◇塑料上面标记   ※有的可能没有标记。  

◇只有完全由塑料制成的产品才能作为塑料制产品进行回收。 

  只能收集不含金属、干电池或充电电池的物品。 

    

 

 

资源物    每周 1次  星期（  ） ※即使收集日是公众假期也可收集。 

◆瓶类：饮料･食品用瓶 

    (酒､果酱､果汁､营养饮料､婴儿食品 等) 

   ：调味品瓶 

     (食用油､醋､中式调味品 等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◆请务必将内容物清空，用水冲洗内部，再放入专 

  用筐内。 

◇罐类、尽量压缩 

◇药品用瓶･化妆品用瓶、喷雾罐･涂料用罐・蚊香 

  用罐等都属于「不可燃」垃圾。 

           

◇所有 18公升罐和桶等都属于「大件垃圾」 

  

 

资源物 

种类 

筐的颜色 

无色瓶 白色 

棕色瓶 棕色

◆罐类：饮料･食品用罐 

    (茶､果汁､酒､甜点､咖啡豆､奶粉 

(钢罐/铝罐) ､水果 等罐头 等) 

     宠物食品罐  瓶盖(金属制) 

 

绿色･蓝

色瓶 

蓝色 

罐类 黄色 

◆聚酯瓶(PET)：带有标记「PET１」的瓶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◆先用水冲洗内部，再放入专用网(橘色)。 

◇除去瓶盖和标签､尽量压缩后放入专用网。 

瓶盖和标签属于「软塑料类垃圾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◆废纸类：报纸 等（报纸､插入广告 等) 

    ：杂志类 (书､目录､周刊杂志､复印纸､厚纸 等) 

    ：瓦楞纸板(带芯) 

    ：纸盒(饮料用。Ⅰ公升) 

    ：雑紙(点心盒､纸袋､包装纸､便签纸 ､ 

     挂历※除外金属､卫生纸芯､等)    

 ◆先按品种分类、再用绳子进行十字捆绑。 

小杂纸直接放入｢专用杂纸收集网袋(绿色)｣里 

◇容量小于 1000ml 的纸盒和防水纸盒都归类为｢可燃垃圾｣。 

 

  

◇内衣､垫子类(边长小于 30厘米)、皮革･填充棉的･乙烯基制 

  旧衣服､都归类为｢可燃垃圾」。               

◇地毯､垫子类(边长 30厘米以上)､花边窗帘､被褥､毛毯､ 

 都归类为｢大件垃圾｣。 

◇为了保持资源物的质量､雨天不要丢弃。 

◆布类：旧衣服､毛衣､旧布､床单､毛巾 等  

     

◆废食用油：玉米油､稻米油､芝麻油､菜油､向日葵油､ 

            色拉油 等 

◇丢弃废油之前、   ①降低至室温、除去残渣 

          ②转移到可以看到内容物的容器中、例如塑料瓶、 

           拧上盖子。 

          ③将它直立放入蓝色专用筐内。 

◆动物油，例如黄油､人造黄油和猪油等､机油，例如发动机油，不能收集。 

◇适用于家庭使用且已过期的油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不可燃垃圾  每月1次 第(  )周星期(  ) ※即使收集日是公众假期也可收集。 

◆玻璃･陶瓷器类 ：碗､碟子､杯子､花盆､花瓶､镜子､化妆品的瓶子 

         ､烟灰缸 等 

◆小型电器制品 ：熨头､手电筒､照相机 等  

◆家庭用品   ：ＣＤ･ＤＶＤ(包括货盒)､菜刀､剃刀､ 

         一次性打火机 等 

◆卡式气缸类     ：卡式气缸类､喷雾罐 等  

◆文具       ：罗盘､尺子､钢笔 等   

◆其他      ：儿童玩具､铝箔､白炽灯､LED灯泡 等 

◆可以丢弃超过30厘米的垃圾：伞､单柄锅､平底锅､钢衣架 等       

◆使用指定的橘色垃圾袋。 

◇刀刃､破碎的玻璃､需要先用纸包好､标注“キケン”､再扔出。  

◇卡式气缸类､喷雾罐､用尽后打孔抽出瓦斯､再扔出。 

◇打火机､用尽后扔出。 

 

 

关于不可燃垃圾袋的例外情况 

◆配备小型不可拆卸式可充电电池的产品：智能手机、手持风扇，

电子烟 等 

→请将电池放入透明袋中，以免与其他不可燃垃圾混杂。 

请在袋子上写上“充电电池”字样，或贴上写有“充电电池”字

样的标签。 

◆录像带 

→请装入透明或半透明的袋子中，然后放至垃圾收集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有害垃圾        每月 1次 第(  周）星期一  

◆干电池 

◆硬币型锂电池 

 (对象只有型号「CR」和「BR」，其他不收集) 

◆荧光管 

◆含水银制品 

（体温计、血压计 等) 

◆放入垃圾收集处旁边的专用红色金属桶里｡ 

※有害垃圾收集处，请查看市网站或联系垃圾处理所。 

◆纽扣型电池、小型充电式电池等、请带到回收合作商店。 

 

 

 

小型可充电电池 

◆锂离子电池、移动式充电吸尘器的电池等 ◆请先用透明胶带封好，放入透明袋中，再放入专用容器内。 

请在袋子上标注“可充电电池”，或贴上写有“可充电电池”字样的

标签。 

 

大件垃圾  自行送至垃圾处理中心或申请个别回收 

◆家电类  ：吸尘器､微波炉､火炉､扇子､音响、燃气灶、 

       加湿器､空气净化器 等 

◆家具･被褥类：椅子､服装盒､餐边柜､书桌､地毯、沙发 ､抽屉柜､ 

               橱柜 等 

◆其他   ：独轮车､冷藏箱､高尔夫球具､滑雪装备､自行车(电动车 

            的充电器不收集)､轮胎、榻榻米､摩托车(50cc 以下)､ 

            婴儿车、窗帘等 

◆使用自家车等将东西直接送到垃圾处理中心。 

【费用：每 10公斤 200 日元】 

       *10 公斤以下的都 200 日元 

 直接送到垃圾处理中心的受理时间 

  星期一～星期五 (上午）  9：00～11：30 

         （下午） 13：00～16：00 

  ※ 星期六       (上午）  9：00～11：30 

 ※ 星期天、公众假期、年末･年初 不受理  

 ※ 受理时需要出示您的身份证明 

  ※ 带弹簧的床垫及汽车轮胎都需要单独收费。 

◆申请垃圾处理中心个别收集 

 【个别收集费用不按重量，按件收费】 

  要给垃圾处理中心打电话预约  ☎043-432-8527 

  预约受理时间 

  星期一～星期五 9：00～16：30 

 ※星期六、星期天、公众假期、年末･年初 不受理 

 

◆不可以将其丢弃到垃圾收集处 

◆市不能处理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机、空调 等的部分家电制品。 

 〇   〇  ×  

 



 

按地区划分的收集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

Ａ 
地
区 

 

 

 

可燃垃圾 

塑料类 可燃垃圾 资源物 可燃垃圾 
【第 1周】 
不可燃垃圾 

【第 2 (4)

周】 

有害垃圾 

Ｂ 
地
区 

可燃垃圾 

资源物 可燃垃圾 塑料类 可燃垃圾 
【第 2周】 
不可燃垃圾 

【第 2 (4)

周】 

有害垃圾 

Ｃ 
地
区 

【第３周】 

不可燃垃圾 
可燃垃圾 塑料类 可燃垃圾 资源物 可燃垃圾 

【第 1(3)周】 

有害垃圾 

Ｄ 
地
区 

【第 4周】 

不可燃垃圾 
可燃垃圾 资源物 可燃垃圾 塑料类 可燃垃圾 

【第 1(3)周】 

有害垃圾 

注意事项  

◆查看垃圾收集点的标志(A、B、C、D)、并检查垃圾的种类和收集日期。 

※如果有害垃圾收集日是公众假期，则以(  )内的日期为收集日。  

（例：【第 1（3）周】 ⇒如果 第一周星期1是公众假期的话，收集日是第三周星期一。） 

※除了有害垃圾以外(可燃垃圾、塑料･乙烯类、不可燃垃圾、资源物)、其他垃圾公众假期也都收 

 集。（年末･年初除外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咨询处 

四街道市环境部 

垃圾处理中心(くりーんせんたー) 

☎043-432-8527 
          〇关于垃圾分类的问题 

          〇关于大件垃圾收集的问题 

          〇关于在垃圾收集处排放的垃圾的问题 

           〇关于非法倾倒的问题 

四街道市环境部 

废弃物对策课 

☎043-421-6132 
      〇关于垃圾减量和回收的问题 

         〇关于非法倾倒的问题 

           〇关于家庭垃圾处理费用制度的问题 

 

市不能收集的垃圾 

家电回收再利用法対象制品（收费） 

《家电回收法》是一项促进废弃家电的妥善处理和资源的有效利用的法律。 

对象制品 冰箱･冰柜、洗衣机、干衣机、电视、空调 

◇购买（买新的回收旧的） 

 请前往您购买商品的商店（买新的回收旧的）购买回收券和办理手续。 

◇非购买（买新的回收旧的）的情况下 

  在邮局购买回收券，并将其带到指定的收集点或请有执照的一般废物处理公司收集。  

指定收集地点 有执照的一般废物处理公司 

リバー有限公司 千葉

事业所 

千叶市槄毛区六方町

210  

☎ 043-423-1148 

日本通运有限公司 千

叶东分公司 

佐仓市大作1-8-7     

☎ 043-498-0856 

アサヒリサイクル有

限公司  

☎ 043-421-3766 

 

环境サービス有限公

司    

☎ 043-423-8272 

 

共同リサイクル有限

公司  

☎ 043-422-9643 

四街道企业有限公司 

☎ 043-422-9643 

※有关费用信息，请通过家电回收券中心网站或直接电话联系。 （☎ 0120-319-640) 

※由持有执照的一般废物处理公司收集将收取一定费用。 

商业废弃物  

餐馆和办公室等，商业活动产生的所有垃圾都必须根据《废物管理法》和城市条例进行自行处理。 

※例如，建筑承包商装修房屋等时产生的废弃物分类为商业废弃物。   

 请勿自己处理，一定要请从事该工作的公司负责回收处理。 


